
環境工程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條件審核表 

研究生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入學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研究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定學位考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（本校規定辦理學位考試期限第一學期為 1/31 前、第二學期為 7/31 前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核條件 

完成期限 研究生自評 系辦審核 

已依本系規定選定指導教授，並經本學系務

會議核可。 

預定學位考試期限前 6個月 

（推算以系務會議核可日期為準） □符合       系務會議通過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□未符合 

□符合 

 

 

□未符合 

已依本系規定，繳交經由指導教授認可之碩

士論文研究計畫書至學系辦公室。 

預定學位考試期限前 5個月 

（推算以學系辦公室受理日期為

準） 

□符合       繳交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□未符合 

□符合 

 

 

□未符合 

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應檢附右列文件，並先

經本學系務會議核可。 

 

預定學位考試期限前 3個月 

（推算以系務會議核可日期為準）

學位考試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（本校規定學位考

試申請期限第一學期為 11/30 前、第二學期為 4/30 前） 

已檢附： 

□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

□碩士班應屆畢業研究生成績審核表 

□歷年成績表 

□論文初稿及論文摘要 

□指導教授推薦函 

□論文成果發表清單及相關資料 

 

□符合 

 

 

 

□未符合 

論文口試委員推薦名單（口試委員 3～5

人，校外口試委員至少應包括一名，本系專

任教師擔任口試委員不得超過其總額二分

之一(含)，且本系專任教師及指導教授均不

得擔任考試委員召集人） 

預定學位考試期限前 3個月 

（推算以系務會議核可日期為準）

校內委員（姓名/職稱）： 

校外委員（姓名/職稱）： 

□符合 

 

 

□未符合 

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碩士論文之研究內容應

於學術期刊、學術研討會、本院或本系之碩

士論文初步成果發表會擇一公開發表（惟論

文研究內容若具有相關專利權不宜公開發

表者不限，惟應提出申請專利權之相關佐證

資料）；其公開發表期程應於該生預定學位

考試日期前 1個月以前辦理，得併同於專題

討論課程中舉辦。 

預定學位考試期限前 1個月 

（推算以系務會議核可日期為準） □符合       發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□未符合 

□符合 

 

 

□未符合 

研究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簽章： 

說明：1.依據國立宜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學生修業規章，及 97 學年度第 6次系務會議決議辦理。 
2.碩士論文研究計畫書（請指導教授於封面簽名），請以紙本繳系備查。 
3.論文發表成果請附影本備查。 


